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運動健康科學學系 

專任教師甄選公告 

1、 甄選員額及資格條件： 

職稱 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 

名額 1名 

學歷 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者。 

專長 

1、 學士學位或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為自然科學領域畢業者(是否為相關

專業領域由本系認定)。 

2、 三年內曾以第一或通訊作者發表論文於 SCI、SCIE、SSCI 期刊論文

至少1篇。 

3、 能教授運動傷害防護領域的相關課程。 

4、 檢具以下相關能力檢定與資格證明者為佳： 

(1) 具有原教育部體育署運動防護員證書或有考照資格者。 

(2) 具有運動傷害防護的相關實務經驗，如隨隊防護、大會防護

等。實務經驗是否符合系上需求由本系認定。 

(3) 能使用英語教學，或具備有 EMI研習證書。  

備註 符合資格者，將擇優數名安排面試/視訊面試。 

2、 應徵人員請備履歷表(含自傳)、學位證書影本、成績單影本、博碩士論文影本、五

年內相關著作影本及備註請提供之資料等文件，如有教師證書亦請檢附，於115年 

8月28日前寄達(非以郵戳為憑)或送達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文書組收(郵寄地址：

臺中市雙十路一段16號)，信封封面請註明「應徵運動健康科學學系專任教師」。 

3、 學歷如為國外學位者，學位證書、成績單須經駐外單位驗證，並請另附個人修業

期間入出境證明、修業情形一覽表(空白表如附件)。 

4、 尚未取得博士證書之博士候選人但已通過論文口試者仍准予報考，惟報考時須附

目前就讀學校出具之相關證明，獲通知錄取者並最遲需於116年1月31日前繳交博

士學位證書(國外學歷需已完成學歷驗證程序並附前項相關證件)，否則不予聘任。 

5、 獲聘教師自115學年度第2學期(116年2月1日)起聘，惟獲聘後當學期無法取得該等

級教師證書者即刻解聘。 

6、 參加甄選人員報名後有關資格審查結果、考試日期、程序及甄選結果均請自行上

本校網站首頁校園公告查詢以爭取時效，不再另行通知。 



 

 

 

教  師  甄  選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參加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教師甄選，如有下列

情事之一時，除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外，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且願無條

件繳回已領之薪津，特此切結。 

１、冒名頂替或證件及資料有偽造、變造情事者。 

２、違反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

三十三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者。 

立切結書人若有前述情事，於甄選前發現者，撤銷其應徵資格；於甄選階

段中發現者，不得繼續審查程序，其各項甄選成績無效；於甄選完成後發

現者，不予錄取；於錄取後發現者，撤銷其錄取資格。 

                             此致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立切結書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通  訊  處： 

電      話： 

備註： 

 １、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

是否現於「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服務。 無， 有，姓名：（            ）

關係：（             ）。 

 ２、本人之研究論文指導教授，及近5年學術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是否現

於「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服務。 無， 有，姓名：（            ）關

係：（             ）。 

 ３、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

在外兼課或兼職。另教育部訂有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據以

規範公立學校教師之兼職事宜。立切結書人若經錄取，需於到職前辭去相關

職務或於到職後向本校申請兼職許可，特此說明。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  

送審人姓名 中文  外文  

國  內 

最高學歷 

       大 學       系(所)     年畢業 

       (學院)          

送審學歷 

頒授學校 

中文名稱  所在
地 

國 別     國 

外文名稱  地 區      州(省) 

送審學位 

  或文憑名稱 

中文名稱  
送審學位或文憑入

學資格 
 

外文名稱  
學歷證件所載 

畢 業 年 月 
   年  月 

送審學位或文 

憑獲得方式 
  

送審學歷 

修業起迄年月 
自  年  月  日起迄  年  月  日止 

各學期修業情形暨起迄年月 

第一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   日起迄    年   月   日止 

第二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   日起迄    年   月   日止 

第三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   日起迄    年   月   日止 

第四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   日起迄    年   月   日止 

第五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   日起迄    年   月   日止 

第六學期(季) □Semester□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   日起迄    年   月   日止 

第七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   日起迄    年   月   日止 

第八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   日起迄    年   月   日止 

修業前後及修業期間出入境記錄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送審人對送審學歷之補充說明 送 審 人 簽 章 審 查 結 果 核 對 人 簽 章 

 上列所填各項資料，如有

不實，同意自負 

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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